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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114 年夢田深耕計畫 
113.12.23 經學務長核定通過 

 

一、 目的 
依據本校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參與輔導計畫獎助要點第三點，訂定本計畫，

以落實對學生整體求學歷程之關照。 
二、 經費來源 

(一) 本計畫之經費來源，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臺大清寒獎助學金永續基金

孳息項下支應。 
(二) 各項補助暨獎勵標準與金額得視當年度獲配經費情形調整，經費用罄後

即停止受理申請。 
三、 輔導暨獎助適用對象 

申請時具有效學籍之本國籍在學生，不包括延修生(身心障礙者及其子女除

外)、進修推廣學院學生、休學生、退學生，且符合下列各款身分之一者： 
(一) 經濟不利學生 

1. 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包含：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

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2. 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者。 
3. 具原住民身分者。 
4. 家庭突遭變故經本校審核通過者。 
5. 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 歲子女者。 

(二) 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是類對象之條件須經院屬學輔專員

審核，並依教育部規定予以認定) 
上述對象依經濟條件較為不利之學士班優先補助，碩博班仍可提出申請，惟

審核順序列於學期末或年底。心理諮商方案不在此限。 
四、 輔導暨獎勵項目 

前條對象參與本校計畫須依規定完成輔導機制，核發補助暨獎勵項目如

下： 
(一) 自主力 

1. 國際交流方案 
(1)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或 GPA1.70)以上。 
(2) 參與本校交換學生計畫、訪問學生計畫、海外暑期課程、海外見習、海

外短期課程、雙聯學位計畫、海外國際論文發表、國際學術研討會、國

際參訪及國際競賽，於出國計畫期程結束後繳交相關文件及學習成果紀

錄，經審核通過者，依國家地區，亞洲地區每名獎勵 25,000 元；歐洲、

美洲、大洋洲及非洲地區每名獎勵 50,000 元。 
(3) 參與本校 NTU Beyond Borders 專案赴國際交流，於出國期程結束後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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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相關文件及學習成果紀錄，經審核通過者，亞洲地區每名獎勵 25,000
元；歐洲、美洲、大洋洲及非洲地區每名獎勵 50,000 元。 

(4) 倘非透由校方而為自主參與上述項目之國際交流，出國前須提供相關佐

證文件予行政或系所單位留底。 
(5) 資源均等原則，同一事由請於校內各類出國獎學金擇一申請；具排他規

定者，從其規定。同一事由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之其他方案。 
(6) 本方案名額依當年度經費預算情形予以調整，因有名額限制，以完整文

件送達承辦單位並經受理者之先後為準。 
2. 自主學習諮詢獎勵方案：確實使用本校學輔中心或教務處學習規劃辦公室

舉辦之學習諮詢服務，填具規定之學習成果紀錄表並提供舉辦單位之證明，

審核通過後核發 3,000 元。每學期限申請一次。學習成果紀錄表包括使用

學習諮詢服務過程簡述、使用後達成學習諮詢目標的過程簡述和佐證，若

達成目標需要半年以上，可先提供達成目標的計畫簡述。 
3. 英檢成績達進階免修方案：領有鑑輔會鑑定證明之身心障礙學生，經系所

或資源教室輔導，參與英文檢定考試，成績達到本校免修進階英語課程標

準者，核發學習獎勵金 10,000 元。 
4. 重修課業輔導方案：領有鑑輔會鑑定證明之身心障礙學生，接受重修科目

之課業輔導(必修或必選，不含體育、服務學習)或與校內教發中心進行學

習諮詢，經輔導後成績從 F 進步到 C-者，核發學習獎勵金 5,000 元；成績

從 F 進步到 B 者，核發學習獎勵金 9,000 元；成績從 F 進步到 A 者，核發

學習獎勵金 12,000 元。 
5. 參與資源教室輔導並成績表現優異方案：領有鑑輔會鑑定證明之身心障礙

學生，修習學分達 12 學分以上，該學期經與資源教室院系個管老師進行

輔導與諮詢，全部學分均達 A+者，核發獎勵金 30,000 元；2/3 學分達 A+
者，核發獎勵金 25,000 元；1/2 學分達 A+者，核發獎勵金 20,000 元；1/3
學分達 A+者，核發獎勵金 15,000 元。全部學分均達 A 者，核發獎勵金

20,000 元；2/3 學分達 A 者，核發獎勵金 15,000 元；1/2 學分達 A 者，核

發獎勵金 10,000 元；1/3 學分達 A 者，核發獎勵金 5,000 元，重複達標者

得擇優申請。 
6. 碩博班獎優方案：碩博士班領有鑑輔會鑑定證明身心障礙學生，該學期經

與資源教室院系個管老師進行輔導與諮詢，學期總成績 GPA 達 4.16 者，

核發獎勵金 30,000 元；學期總成績 GPA 達 4.02，核發獎勵金 20,000 元；

學期總成績 GPA 達 3.75 者，核發獎勵金 10,000 元。 
7. 職涯活動方案：領有鑑輔會鑑定證明之身心障礙學生，參與資源教室舉辦

之職涯系列講座/工作坊達三場以上，申請審核通過發放 2,000 元。或參與

職涯團體系列出席率達 80%以上，申請審核通過發放 4,000 元。(每次活動

均需繳交學習心得 200 字以上)兩者只能擇一申請，一學期申請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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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領導力 
1. 社區志願服務方案：住宿學生參與住宿學生社區志願服務方案，並依期限

繳交服務企劃、服務心得報告(期末回饋表)與服務紀錄表，住宿組審核服

務情形後予以核發學習獎勵金，每學期服務 9 次核發學習獎勵金 7,500 元。

若因服務學校(機構)單位之政策終止服務(如因疫情緣故中斷服務)，但已

服務 3 次至 6 次者，得核給 4,000 元之獎勵金；已服務 7 次至 8 次者，得

核給 6,000 元之獎勵金。另參加服務學校(機關)或住宿組辦理之期末慶賀

分享會者加發 1,000 元。 

2. 籌備社會及社區服務方案：北部地區(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

苗栗縣、基隆市、宜蘭縣)未滿 3 天者每人核發 10,000 元，3 天以上者核發

15,000 元；中部地區(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未滿 3 天

者每人核發 11,000 元，3 天以上者核發 16,000 元；南部地區(臺南市、高

雄市、屏東縣)未滿 3 天者核發 13,000 元，3 天以上者核發 18,000 元；東

部及離島地區(花蓮縣、臺東市、澎湖縣、金門縣、馬祖縣、連江縣、南海

諸島)未滿 3 天者核發 18,000 元，3 天以上者核發 23,000 元；線上服務依

北部地區標準核發。於服務前參加並通過課外活動指導組規劃之急救訓練

課程者，加發 2,000 元；於服務完成時繳交成果微電影(10 分鐘)者，加發

6,000 元。一學期獎勵 1 次為原則。 
3. 籌備執行新生書院方案： 

(1) 參與籌備課外活動指導組新生學習入門書院、遵守專案工作守則、依課

外活動指導組規劃參與跨單位學習方案並按月繳交學習成果表者，核發

學習獎勵金。 
(2) 本方案共分兩階段，每階段 4 個月，每人每階段發 20,000 元，於階段結

束時繳交成果微電影(10 分鐘)者，加發 6,000 元。 
4. 籌備執行臺大藝術季方案：鼓勵積極全程參與臺大藝術季活動，通過臺大

藝術季人力招募與培訓，並擔任藝術季幹部、部員、相關專案成員、藝術

家等職務。於當年度 1-6 月，表現特優者每人每月核發 8,000 元，表現優

良者每人每月核發 5,000 元。於階段結束時繳交成果影片(3～5 分鐘)者，

加發 5,000 元。 

(三) 就業力 
1. 參與本校語文中心外語課程及外語語文能力方案：                                  

    (1)參與本校語文中心外語課程者，每名核發 6,000 元。                  
    (2)參與外語語文能力檢定(認證)者，每名核發 4,000 元。 
    (3)同時參與本校語文中心外語學習課程及外語語文能力檢定者，則每 

名核發 12,000 元。 
前述三種項目須擇一申請，且每年每人限申請一次；另同一課程不得同

時申請本校雙語中心修讀英語課程補助及其他同性質之本校語文中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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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課程補助方案(含教育部補助經費)。 
申請課程者需檢附繳費證明、上課出席證明與成績單、學習成果紀錄，

課程結束日須於 113 年 11 月 23 日至 114 年 11 月 21 日內；申請檢定者需

檢附繳費證明及語文檢定成績單，考試日期須於 113 年 11 月 23 日至 114
年 11 月 21 日內；同時申請課程與檢定者則需檢附以上所列之文件。 

2. 實習獎勵方案：鼓勵經濟不利學生透過實習機會探索產業領域，瞭解自我

的職涯方向，並做好踏入職場的準備，規劃「實習獎助方案」。凡參與國內

/外實習，且實習時數達 200 小時以上，分三階段提出申請。第一階段資格

審查；完成實習後 1 個月內提出第二階段申請並審核通過，國內實習每名

獎勵 25,000 元，國外實習依國家地區，亞洲地區每名獎勵 30,000 元；歐

洲、美洲、大洋洲及非洲地區每名獎勵 50,000 元。參與臺灣引路人計畫—
跨領域實習專案或完成學生職業生涯發展中心開設之課程，且成績達 B 以

上，提出第三階段申請並審核通過，核發獎助金 5,000 元。每人每年限申

請 1 次，且同實習單位（公司/機關/機構）、同課程限申請 1 次。名額 30
位，依第一階段申請順序錄取。如申請人數眾多，以未申請其他實習相關

補助者為優先。 

(四) 身心力 
1. 生活津貼餐食方案：具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之修業年限內學生，閱讀本校各單位相關線上公開學習資源(如學務處各

單位網站、本校我的學思歷程等)，並撰寫 1 則心得及對自身之啟發或當學

期學習之規劃(撰寫字數約 200～300 字)，同時提交使用津貼之財務支用規

劃書，經輔導晤談後，提供限於校內約定餐廳及商店消費之津貼(在學期間

每學期 4 個月、每月 5,000 元)。或屬本校核發急難救助金之學生，視核准

發放救助金時程，於在學期間內當學期或次一學期按前述流程提供一學期

生活津貼餐食方案。 
2. 自救互救訓練種子尖兵方案：須全程參與，包含 

(1) 急救訓練課程，需繳交課前題，經筆試及技術考核表通過，及繳交學習

紀錄表，核發證書。 
(2) 創傷處理見習，與護理師學習「治療室傷口冰敷、消毒及包紮等創傷處

理」、「疫苗種類及施打後注意事項」、「救護車內部裝備及救護過程」、

「認識檢驗抽血、驗尿及送檢流程」至少 10 小時。 
(3) 參加衛教講座活動至少 4 堂課程(由保健中心，或環安衛中心、體育室、

心輔中心所舉辦)及協助辦理現場活動 1 次。或是與護理師學習保健中

心官網衛教宣導專區(含性教育與愛滋防治、校園全面禁菸、捐血救人、

打敗登革熱、認識麻疹及德國麻疹)，多種主題擇 2，並通過測驗 80 分

以上，及實地現場觀摩捐血車捐血活動 1 次並至少訪問捐血者 2 人。 
(4) 透過「我在臺大校園 AED 巡禮活動」尋找校園內 5 台 AED 位置及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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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或上傳 IG 或臉書，並製作校園實境 AED 位置圖，及訪問臺大校園

師生(至少 5 位)「最近的 AED 在哪裡」活動。完成以上 4 項，每月發放

獎勵金 3,000 元，共 4 個月。 
(5) 另將急救訓練相關活動拍影片，拍微電影並經評選為最佳影片前 3 名者

可獲 6,000～10,000 元獎勵。 
3. 心理健康講座暨精神科門診/心理諮商方案：參與本校心輔中心舉辦心理健

康促進講座(心理季、NTU PEER、自殺防治守門人講座)、團體工作坊(包
括心理小學堂)或參與政府機關、公務機構、本校其他單位舉辦之心理健康

講座(共 2 場)。於有健保的精神科門診醫療或於政府立案心理諮商所諮商

(共 2 次)，並繳交 2 張繳費證明。繳交 2 場學習成果紀錄表(貼上照片 2 張

+學習成果心得 200 字以上)、參與心理健康講座證明(除台大心輔中心外，

參加政府機關、公務機構或本校其他單位舉辦之心理健康講座需繳交參與

心理健康講座證明並請活動單位蓋單位章戳或承辦人核章)、心理諮商/就
診自我評估表(總結 2 次就診後的感受心得)。完成上述 3 項，審核通過發

放 5,000 元，每學期限申請一次，每年補助上限為 10,000 元。 
(五) 文化力 

1. 原住民族文化傳承及學習方案：參與原資中心或原研中心主辦之文化活動，

或於都會區進行當代情境脈絡分析，探究族群間、部落間的連結等，於學

期間按月(一學期至多申請 4 個月)檢附學習紀錄表，經審核後按月發放獎

勵金，每名 2,500 元；返回部落進行文化學習，且做好文化傳承紀錄，檢

附學習紀錄表，經審核後依學習期程按月(一學期至多申請 2 個月)發放獎

勵金，每名 5,000 元，前述兩方案擇一申請，期末根據原住民族文化傳承

及學習成果，參與學期末原資中心舉辦之成果展覽， 具體實踐傳承原住民

族文化，促進不同族群間的互動與交流，每名再發給 5,000 元獎勵金。 
2. 原住民族語學習暨檢定方案：當年度報名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之原

住民族學生，於學期間按月檢附學習紀錄表(一學期至多申請 4 個月)，經

審核通過者，每月發放獎勵金，每名 2,500 元，最後通過測驗並領有合格

證書之原住民族學生，檢附測驗合格證明文件，經審核通過初級認證者，

每名再發給 3,000 元，通過中級認證者，每名再發給 3,500 元，通過中高

級以上級別者，每名再發給 4,000 元(在學期間考取其他方言別，或針對曾

申請通過之方言別考取更高級別者，可持續申請)。 
3. 原住民族調查及研究暨發表方案：於當年度進行有關原住民族資料調查、

研究，後續出版專書、論文或期刊等。本項所指論文、專書或期刊等，需

發表於(SCI/SSCI/TSSCI/原住民族相關出版物等)，經審查後核發獎勵金。

國外 SCI/SSCI 核發學習獎勵金 20,000 元；國內 SSCI/TSSCI 為 20,000 元；

一般期刊為 7,000 元；符合公開發行且具審核機制之報章雜誌或網路平台

文章，一篇核發 3,000 元，一次至多申請 1 篇。 



6 

五、 申請期間：獎勵金於線上系統申請，開放受理期間以夢田深耕輔導獎勵表

上各方案之公告時程為準。 
六、 繳交文件：申請人須備齊輔導獎助表中，符合本計畫輔導對象之身分證明

文件，以及參與各方案之應繳文件，上傳至系統。 
七、 倘非同一事由，學生可於當年度同時申請各類輔導方案。同一方案於年度

內重複申請，則依個別方案規定。 
八、 申請者完成第四點第一項條件後，始優先列入審查程序及核發獎勵金。 
九、 申請者須負法律責任，若經審查發現身分不符或資料偽造，本校除得取消

其獎勵資格外，並得追回獎勵。 
十、 本計畫各項輔導暨獎勵訊息、文件下載，以學生事務處夢田深耕計畫網頁

及線上獎助申請系統內之公告為準

(https://osa.ntu.edu.tw/CCPNDS/HESP_SPRUT)。如因嚴重特殊傳染性疫情影

響，將依本校相關防疫措施及規定調整。 
十一、 如有未盡事宜，得依教育部「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

效促進社會流動規劃說明」辦理。 
十二、 本計畫經學務長核定後施行。 

https://osa.ntu.edu.tw/CCPNDS/HESP_SPR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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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國立臺灣大學 114 年夢田深耕計畫-輔導獎勵表 

※申請者選定 2 個(以上)輔導機制，依申請說明完成各項輔導機制，完成所有條件者優先審查及核發獎勵金 
限定身分 其他經濟不利身份 

低收、中低

收、特殊境遇

家庭學生 

原住民族學

生 
鑑輔會 

身心障礙學生 

包含左邊身分，以及弱勢助學金/家庭突遭變故/身
心障礙人士及其子女/懷孕或養育 3 歲以下子女/其

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 
專屬資源輔導 多元培力輔導 

1. 
生活津貼餐食 

2.
文

化

探

索 

3.
族

語

學

習 

4.
研

究

發

表 

5.
英

語

免

修 

6.
重

修

課

業 

7.
成

績

優

異 

8.
職

涯

活

動 

9.
國

際

交

流 

10.
學

習

諮

詢 

11.
社

區

志

願

服

務 

12.
社

會

服

務 

13.
新

生

書

院 

14.
藝

術

季 

15.
急

救

訓

練 

16.
心

理

諮

商

/
就

診 

17.
英

檢 
/ 
英

課 

18.
國

內

外

實

習 

19.
線

上

知

能

學

習 

1+N 申請制度說明 

依個人身分，從專

屬資源選定 1 個輔

導機制，達成專屬

資源扶助指標。 
(8 擇 1) 

+ 

依個人學習或興

趣需求，選定 1
個(以上)多元培力

輔導機制，達成

多元能力培養指

標。 
(11 擇 1) 

依個人學習或興趣需求，選定 2 個(以上)多元培力

輔導機制，達成多元能力培養目標。 
 

(11 擇 2) 

 
                                   113.12.23 經學務長核定通過 

輔導

身份 輔導機制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專屬資源輔導 

限低

收入

戶、

中低

收入

戶、

特殊

境遇

家庭

學生 

1. 
 
(申請代碼 K11) 
經濟不利學生撰

寫財務支用規劃

書，經審查後核

發餐食津貼 
 
經濟不利學生完

成閱讀線上公開

學習資源並回饋

心得/學習規劃 

申請

條件 
 具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之

修業年限內學生，閱讀本校

各單位相關線上公開學習資

源(如學務處數位學習資源、本

校我的學思歷程等)，並撰寫 1
則心得及對自身之啟發或當

學期學習之規劃(撰寫字數

約 200-300 字)，同時提交使

用津貼之財務支用規劃書，

經輔導晤談後，提供限於校

內約定餐廳及商店消費之津

貼 
 本校核發急難救助金之學

生，視核准發放救助金時程，

於在學期間內當學期或次一

學期按前述流程提供一學期

生活津貼餐食方案 

 在學期間每學期 4 個月、

每月 5,000 元。 
 本津貼採電子支付方式，

限於本校校區內與「街口

電子支付」合作之商店與

餐廳消費(以「街口電子支

付」APP 會員卡說明所列

校內相關之店家為準)，不

得將該金額折換提領成

現金、變賣或轉贈他人。 
 申請時必須先以手機下

載「街口電子支付」APP
軟體，並使用本人手機號

碼、配合驗證本人國民身

分證及國內金融帳戶(或
信用卡)，完成帳戶開通綁

定作業。 
 首次申請之未成年同學

須完成繳交開立電子支

付帳戶同意書(含身分證

生輔組 
趙家珍 
33662048
#217 

申請

時間 
 每學期限申請 1 次 
 113-2 學期：114 年 1 月底至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GetFile/3794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ocw/cou/107S203


2 
 

                                   113.12.23 經學務長核定通過 
輔導

身份 輔導機制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2 月中旬(實際以公告為準) 
 114-1 學期：114 年 7 月中旬

至 9 月初(實際以公告為準) 

明文件)。 
 為配合教育部之年度計

畫經費期程，學生須配合

於每年度 12 月 20 日前將

當年度津貼金額使用完

畢，未用罄之餘額將逕予

收回辦理結案。另倘若學

生失去資格(如休學、退學

離校等)，即於隔月起停止

發給。 
 本方案經費以本校清寒

獎助學金永續基金孳息

及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

每年分配額度為上限，並

得視預算調整核發金額。 
 如有相關使用「街口電子

支付」技術問題，請逕洽

街口電子支付公司客服

電話(02-8771-7212)。 
 
※如在學期間曾申請本方案

並獲津貼，不得使用同一學

習心得重複申請本方案。 

應繳

文件 
 請至本校獎助學金申請系

統

(https://my.ntu.edu.tw/fao/log
in.aspx) 

 學務處數位學習資源心得

及對自身之啟發或當學期

學習之規劃(約 200-300 字) 
 使用津貼之財務支用規劃

書 
 申請完成後列印專用申請

表並簽章 
 有效期間內之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證

明 

限原

住民

族學

生 

2. 
 

(申請代碼 L11) 
參與原資中心或原

研中心原住民族文

化學習活動： 
 
經濟不利學生參與

校內/都會/部落之

原住民文化相關活

動，學習及傳承原

住民族文化 
 
經濟不利學生透過

影像紀錄向大眾分

享學習過程，以促

進多元族群間的交

流並於校內推動全

民原教 

申請

條件 
 參與本校原資中心或原研中

心主辦之文化活動，或於都

會區進行當代情境脈絡分析 
 返回部落進行文化學習 
 上述方案二擇一，按月繳交

學習紀錄表 

 參與原資中心或原研中

心主辦之文化活動，或

於都會區進行當代情境

脈絡分析，探究族群

間、部落間的連結等，

於學期間按月(一學期至

多申請 4 個月)檢附學習

紀錄表，經審核後按月

發放獎勵金，每名 2,500
元。 

 返回部落進行文化學

習，且做好文化傳承紀

錄，檢附學習紀錄表，

經審核後依學習期程按

月(一學期至多申請 2 個

月)發放獎勵金，每名

5,000 元。 
 前述兩機制擇一申請。 
 學期末根據原住民族文

化傳承及學習成果，參

與學期末原資中心舉辦

之成果展覽，具體實踐

傳承原住民族文化，促

進不同族群間的互動與

原資中心 
33664354 

申請

時間 
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5 日

止或獎勵金用罄為止 

應繳

文件 
 學生身分資格證明 
 學生本人金融存簿影本 
 每月學習成果紀錄表 
 學習成果影片 

https://my.ntu.edu.tw/fao/login.aspx
https://my.ntu.edu.tw/fao/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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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2.23 經學務長核定通過 
輔導

身份 輔導機制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交流，每名再發給 5,000
元獎勵金。展覽相關規

定，請致電至承辦窗口

詢問。 
3. 

 
(申請代碼 L12) 

原住民族族語學習

及檢定： 
 
鼓勵經濟不利學生

自主學習及傳承原

住民族多元豐富的

語言 
 
鼓勵經濟不利學生

透過語言認證的參

與，持續精進原住

民族語言能力 

申請

條件 
當年度報名原住民族語言能力

認證測驗之原住民族學生，於

學期間按月檢附學習紀錄表，

經審核通過者，每月發放獎勵

金；最後通過測驗並領有合格

證書之原住民族學生，檢附測

驗合格證明文件，依級別另外

發給獎勵金。 

 當年度報名原住民族語

言能力認證測驗之原住

民族學生，於學期間按

月檢附學習紀錄表(一學

期至多申請 4 個月)，經

審核通過者，每月發放

獎勵金，每名 2,500 元。 
 通過當年度報考之測

驗，並領有合格證書之

原住民族學生，檢附測

驗合格證明文件，經審

核通過初級認證者，每

名加發 3,000 元；通過中

級認證者，加發 3,500
元，通過中高級以上級

別者，加發 4,000 元。 
 若在學期間考取其他方

言別，或針對曾申請通

過之方言別考取更高級

別者，可持續申請。 
 語言能力認證成績單指

「族語認證成績通知

單、族語認證合格證

書，或於國發會數位服

務個人化平台下載之族

語認證合格證明」。 

原資中心 
33664354 

申請

時間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5 日止

或獎勵金用罄為止 
應繳

文件 
 學生身分資格證明 
 學生本人金融存簿影本 
 語言能力認證成績單 
 每月學習成果紀錄表 

4. 
 

(申請代碼 L13) 
進行原住民族調查

及研究暨專書、論

文、期刊等發表 

申請

條件 
 原住民族在學之學、碩、博

士生於當年度進行有關原住

民族資料調查、研究，以及

後續出版相關著作如專書、

期刊等。 
 本項所指之論文、專書或刊

物等發表於

SCI/SSCI/TSSCI/原住民族相

關出版物等。 

經審查後核發獎勵金。 
 國外 SCI/SSCI，核發

20,000 元； 
 國內 SSCI/TSSCI，核發

20,000 元； 
 一般期刊，核發 7,000

元。 
 符合公開發行且具審核

機制之報章雜誌或網路

平台文章，一篇核發

3,000 元，一次至多申請

1 篇。 
 
※夢田深耕計畫優先開放大

學部申請，本方案碩博班視

經費分配情形開放。 

原資中心 
33664354 

申請

時間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5 日止

或獎勵金用罄為止 
應繳

文件 
 學生身分資格證明。 
 學生本人金融存簿影本 
 原民調查研究之專書、論文

或期刊。 
 發表之報章雜誌，或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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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2.23 經學務長核定通過 
輔導

身份 輔導機制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平台發表之證明文件等(含網

址)。 

鑑輔

會鑑

定證

明之

身心

障礙

學生 

5. 
 

(申請代碼 H19) 
參與英文檢定考

試成績達到本校

免修進階英語課

程標準 
 

申請

條件 
 參與英文檢定考試，成績達

到本校免修進階英語課程標

準。 
 接受申請範圍：以 113 年開

始之成績提出申請，申請 1
次為限。 

下列英文檢定考試成績達到

本校免修進階英語課程標準

者，核發學習獎勵金 10,000
元。 
 通過外語教學暨資源中

心自訂測驗。 
 通過全民英語能力分級

檢定中高級初試。 
 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 72 分以上。 
 國際英語測試

(IELTS)ACADEMIC 級

6.0 級以上。 
 外語能力測驗(FLPT)之

英語測驗筆試各分項成

績 70 分以上。 
 英國劍橋大學中等英文

認證(FCE) B2 級以上。 
 國際溝通英語測驗

(TOEIC)總分 785 分以

上。 

資源教室

院系輔導

老師 
33663236-
9、
33661847
、

33666568 
申請

時間 
113-2 學期：2/17~7/31 
114-1 學期：9/1~11/28 
 

應繳

文件 
 學生身分資格證明 
 學生本人金融存簿影本 
 語文檢定成績單 
 補助暨獎勵申請表 

6. 
 
(申請代碼 H20) 
參與重修課業輔

導機制 
 

申請

條件 
 領有鑑輔會鑑定證明之身心

障礙學生，接受重修科目之

課業輔導(必修或必選，不含

體育、服務學習)或與校內教

發中心進行學習諮詢，經輔

導後成績進步者，檢附須繳

交之資料，送資源教室審

核，並完成相關輔導機制規

定(詳如補助暨獎勵申請表) 
 接受申請範圍：重修接受以

113-1 學期、113-2 學期、

114 年暑修成績通過後分別

提出申請。 

成績從 F 進步到 C-者，核

發學習獎勵金 5,000 元；成

績從 F 進步到 B 者，核發

學習獎勵金 9,000 元；成績

從 F 進步到 A 者，核發學

習獎勵金 12,000 元。 

資源教室

院系輔導

老師 
33663236-
9、
33661847
、

33666568 

申請

時間 
113-2 學期：2/17~7/31 
114-1 學期：9/1~11/28 
 

應繳

文件 
 學生身分資格證明 
 學生本人金融存簿影本 
 成績單 
 補助暨獎勵申請表 

7. 
 

申請

條件 
學士班領有鑑輔會鑑定證明之

身心障礙學生，修習學分達 12
 全部學分均達 A+者，核

發學習獎勵金 30,000
資源教室

院系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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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2.23 經學務長核定通過 
輔導

身份 輔導機制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申請代碼 H21) 
學士班參與資源

教室輔導並成績

表現優異 
 

學分以上，並完成相關輔導機

制規定(詳如補助暨獎勵申請

表) 

元；2/3 學分達 A+者，

核發學習獎勵金 25,000
元；1/2 學分達 A+者，

核發學習獎勵金 20,000
元；1/3 學分達 A+者，

核發學習獎勵金 15,000
元。全部學分均達 A
者，核發學習獎勵金

20,000 元；2/3 學分達 A
者，核發學習獎勵金

15,000 元；1/2 學分達 A
者，核發學習獎勵金

10,000 元；1/3 學分達 A
者，核發學習獎勵金

5,000 元，重複達標者得

擇優申請。 
 研究所及大學部不得跨

階段申請。 

老師 
33663236-
9、
33661847
、

33666568 

申請

時間 
113-2 學期：2/17~7/31 
114-1 學期：9/1~11/28 
 
 

應繳

文件 
 學生身分資格證明 
 學生本人金融存簿影本 
 113-1 學期或 113-2 學期成績

單 
 補助暨獎勵申請表 

7-1. 
 

(申請代碼 H22) 
碩博士班參與資

源教室輔導並成

績表現優異 

申請

條件 
碩博士班領有鑑輔會鑑定證明

之身心障礙學生，並完成相關

輔導機制規定(詳如補助暨獎勵

申請表) 
(夢田深耕計畫以學士班優先核

發，本方案碩博班於每學期期

中之後視經費分配情形開放) 

 學期總成績 GPA 達 4.16 
者，核發學習獎勵金

30,000 元；學期總成績

GPA 達 4.02 ，核發學習

獎勵金 20,000 元；學期

總成績 GPA 達 3.75 者，

核發學習獎勵金 10,000
元。 

 研究所及大學部不得跨

階段申請。 

資源教室

院系輔導

老師 
33663236-
9、
33661847
、

33666568 
 

申請

時間 
113-2 學期：4/14~7/31 
114-1 學期：10/27~11/29 
 

應繳

文件 
 

 學生身分資格證明 
 學生本人金融存簿影本 
 112-1 學期或 112-2 學期成績

單 
 補助暨獎勵申請表 
 
 
 

8. 
 
(申請代碼 H23) 
參與資源教室舉

辦之職涯活動 
 

申請

條件 
領有鑑輔會鑑定證明之身心障

礙學生，參與資源教室職涯輔

導活動，並完成相關輔導機制

規定(詳如補助暨獎勵申請表) 

 領有鑑輔會鑑定證明之

身心障礙學生，參與資

源教室舉辦之職涯系列

講座/工作坊達三場以

上，申請審核通過發放

2,000 元。或參與職涯團

體系列出席率達 80%以

上，申請審核通過發放

4,000 元。(每次活動均需

繳交學習心得 200 字以

上)兩者只能擇一申請，

資源教室

院系輔導

老師 
33663236-
9、
33661847
、

33666568 

申請

時間 
113-2 學期：2/17~7/31 
114-1 學期：9/1~11/28 
 

應繳

文件 
 學生身分資格證明 
 學生本人金融存簿影本 
 學習心得 
 補助暨獎勵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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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2.23 經學務長核定通過 
輔導

身份 輔導機制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一學期申請一次為限。 
 

多元培力輔導 

 
 
 

其他

經濟

不利

身分

(包含

上述

身

分，

以及

弱勢

助學

金/家
庭突

遭變

故/身
心障

礙人

士及

其子

女/懷
孕或

養育

3 歲

以下

子女/
其他

經由

學校

認定

為經

濟不

利學

生) 
 

 

9. 
 

(申請代碼 
校總區： 

H12、H13。 
醫學院及 
公衛學院： 
H14、H15) 

 
國際交流： 

參與本校交換學

生計畫、訪問學

生計畫、海外暑

期課程、海外見

習、海外短期課

程、雙聯學位計

畫、海外國際論

文發表、國際學

術研討會、國際

參訪及國際競賽 
 
(*Plus)參與 NTU 
Beyond Borders
專案 

申請

條件 
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或 GPA1.70)以上(新生及

轉學生除外)。 
 資源均等原則，同一事由請

於校內各類出國獎學金擇一

申請；具排他規定者，從其規

定。 
 同一事由不得同時申請本計

畫之其他方案。  
 尚未獲得當年度學雜費減免

或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者，請

於確定獲獎後，在規定時間

內提出申請。 

 依國家地區，亞洲地區每

名獎勵 25,000 元；歐洲、

美洲、大洋洲及非洲地區

每名獎勵 50,000 元。 
 (*Plus)鼓勵經濟不利學

生參與本校 NTU Beyond 
Borders 專案赴國際交流，

於交流期程結束後繳交

相關文件及學習成果紀

錄。經審核通過者，亞洲

地區每名獎勵 25,000 元；

歐洲、美洲、大洋洲及非

洲地區每名獎勵 50,000
元。 

 完成學習計畫後 1 個月

內，向承辦單位檢送應附

文件，最遲於 11 月 21 日

前提出申請(應繳文件不

完備者，不予受理)。 
 本方案名額依當年度經

費預算情形予以調整，因

有名額限制，以完整文件

送達承辦單位並經受理

者之先後為準。 
 

※本方案不補助出國期間任

何費用。 

H12~H13
校總區各

學院學生/
課外組 
趙鈞益 
33662063
#20 
 
H14~H15
醫學院、

公共衛生

學院學生/
醫學務分

處 
許芯瑜 
23123456
#288043 

申請

時間 
114 年 2 月 15 日至 11 月 21 日

或獎勵金額度用畢為止 
應繳

文件 
 學生身分資格證明。 
 學生本人金融存簿影本。 
 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新生及

轉學生免附)。 
 國際交流切結書(未同時領取

本校同性質之出國相關獎助

學金及補助之切結)。 
 國際交流方案出國學習證明

書(由相關單位證明：行政單

位須由該單位及承辦人核

章；教學單位需由該單位/導
師/指導教授核章)，並由相

關單位確認未同時領取本校

同性質之出國相關獎助學金

及補助。 
 國際交流方案學習成果紀錄

表。 
 倘非透由校方而為自主參與

左列項目之國際交流，出國

前須提供相關佐證文件予行

政/系所留底。 
10. 

 
(申請代碼 H16) 

 
自主學習諮詢獎

勵方案： 
 

申請

條件 
 身分符合夢田深耕計畫之適

用對象者。 
 參與本校學輔中心或教務處

學習規劃辦公室舉辦之學習

諮詢服務。 

 確實使用本校學輔中心

或教務處學習規劃辦公

室舉辦之學習諮詢服

務，填具規定之學習成

果紀錄表並提供舉辦單

位之證明，審核通過後

核發 3,000 元。每學期限

學輔中心 
胡釗慈 
33667173 

申請

時間 
 第二學期的申請時間為 2 月

1 日~7 月 30 日、參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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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2.23 經學務長核定通過 
輔導

身份 輔導機制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協助經濟不利學

生釐清學習問題

及學習諮詢輔

導，完成後核發

獎勵金 

的時間為 1 月 1 日~7 月 30
日。 

 第一學期的申請時間為 9 月

1 日~11 月 30 日、參與服務

的時間為 8 月 1 日~11 月 30
日。 

 獎勵金額用畢則方案提早截

止申請。 

申請一次。 
 獎勵金核發日：第二學

期獎勵金核發日為 7~8
月、第一學期為 12 月~
次年 1 月。 

應繳

文件 
 本案提供之學習成果紀錄表

及提供服務單位之證明表。 
 學習成果紀錄表包括使用學

習諮詢服務過程簡述、使用

後達成學習諮詢目標的過程

簡述和佐證，若達成目標需

要半年以上，可先提供達成

目標的計畫簡述。 
11. 

 
(申請代碼 I11) 

 
住宿學生社區服

務： 
 
鼓勵住校之經濟

不利學生提出社

區服務企劃案，

加以輔導 
 
鼓勵住校之經濟

不利學生至社區

服務達時數及繳

交服務回饋報

告，核發獎勵金 
 
 

申請

條件 
參與住宿學生社區志願服務方

案，於服務前參與合作社區單

位說明會，依分配任務規劃與

撰寫服務企劃，並依企劃進行

服務。 

 每學期服務達 9 次以

上，核發學習獎勵金

7,500 元，倘若因服務單

位之政策終止服務，但

已服務 3 次以上者，得

酌予核發。 
 另參加服務學校(機關)或

住宿組辦理之期末慶賀

分享會者加發 1,000 元獎

勵金。 

住宿組 
林宜均 
33662265 

申請

時間 
每學期限申請 1 次 
 113-2 學期：114 年 5 月 31

日 
 114-1 學期：114 年 12 月 15

日前系統送出申請 
應繳

文件 
每學期申請截止日前繳交以下

資料並送出申請 
 學生身份資格證明 
 學生本人金融存簿影本 
 期末回饋表(服務心得報告) 
 服務紀錄表 

12. 
 

(申請代碼 I12) 
 

籌備課外活動指

導組之社會服

務： 
 
培養經濟不利學

生籌備課外活動

指導組之社會服

務，交服務計畫

書 

申請

條件 
籌備社會及社區服務方案  籌備社會及社區服務方

案繳交學習成果表者，

核發學習獎勵金。 
 北部地區(臺北市、新北

市、桃園市、新竹縣、

苗栗縣、基隆市、宜蘭

縣)未滿3天者每人核發

10,000元，3天以上者核

發15,000元。 
 中部地區(臺中市、南投

縣、彰化縣、雲林縣、

嘉義縣)未滿3天者每人核

課外活動

指導組 
徐智敏

62066＃
14 

申請

時間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或獎勵金額度用畢為止 
應繳

文件 
 學生身分資格證明 
 學生本人金融存簿影本 
 籌備社會服務證明 
 課外活動指導組社會服務學

習成果表 



8 
 

                                   113.12.23 經學務長核定通過 
輔導

身份 輔導機制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年度內至各地實

踐服務，核發獎

勵金 
 
出隊前通過急救

訓練課程 
 
(*Plus)透過影像

紀錄向大眾分享

學習過程，傳遞

社服關懷 

發11,000元，3天以上者

核發16,000元。 
 南部地區(臺南市、高雄

市、屏東縣)未滿3天者核

發13,000，3天以上者核

發18,000元。 
 東部及離島地區(花蓮縣

、臺東市、澎湖縣、金

門縣、馬祖縣、連江縣

、南海諸島)未滿3天者核

發18,000元，3天以上者

核發23,000。 
 線上服務依北部地區標

準核發。 
 於服務前參加並通過課

外活動指導組規劃之急

救訓練課程者，核發

2,000元。 
 (*Plus)於服務完成時繳

交成果微電影(10分鐘)者
，加發6,000元。 

 一學期獎勵1次為原則。 
13. 

 
(申請代碼 I13) 
籌備新生學習入

門書院： 
 
透過團隊籌備並

執行新生活動，

培養經濟不利同

學團隊領導能力 
 
指定時程內辦理

各類新生書院活

動，完成後核發

獎勵金 
 
(*Plus) 
透過影像紀錄向

大眾分享學習過

程，傳遞校園溫

暖 
 
 

申請

條件 
參與籌備課外活動指導組新生

學習入門書院 
 參與籌備課外活動指導

組新生學習入門書院、

遵守專案工作守則、依

課外活動指導組規劃參

與跨單位學習方案並按

月繳交學習成果表者，

核發學習獎勵金。 
 本方案共兩階段，每階

段4個月，每階段核發

20,000元。 
 (*Plus)於階段結束時繳

交成果微電影(10分鐘)者
，加發6,000元。 

課外活動

指導組 
李興全 
33662066
＃13 

申請

時間 
第一階段：2月 
第二階段：6 月 

應繳

文件 
 學生身分資格證明 
 學生本人金融存簿影本 
 課外活動指導組專案活動學

習成果表 

14. 
 

申請

條件 
參與臺大藝術季活動，通過上

學期藝術季團隊人力招募，擔

 於臺大藝術季前置作

業、實際執行、成果檢

活動中心 
胡釗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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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2.23 經學務長核定通過 
輔導

身份 輔導機制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申請代碼 I14) 
籌備校級藝文活

動： 
 
透過參與籌備校

級藝文活動-臺
大藝術季，輔導

培訓經濟不利學

生藝術內涵 
 
透過實踐臺大藝

術季，培訓經濟

不利學生之專案

執行力，每季進

行追蹤，並做成

紀錄 
 
(*Plus) 透過影

像紀錄向大眾分

享學習過程，傳

遞藝文素養 

任職務包括幹部、部員、專案

成員、藝術家等，並全程參與

臺大藝術季籌備執行過程。 

討期間(114 年 1-6 月)，
視參與程度、表現狀況

核發獎勵金。 
 表現特優者每人每月核

發 8,000 元。 
 表現優良者每人每月核

發 5,000 元。 
 (*Plus)於階段結束時繳

交成果影片(3-5 分鐘)
者，加發 5,000 元。 

卓雅芳 

33665596 

申請

時間 
第一階段：113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第二階段：114 年 4 月 1 日~30
日。 
第三階段：114 年 7 月 1 日~31
日 

應繳

文件 
 學生身分資格證明 
 學生本人金融存簿影本 
 參與臺大藝術季活動證明文

件 (請洽藝術季策劃團隊申

請) 

15. 
 

(申請代碼 K12) 
自救互救訓練種

子尖兵： 
 
輔導經濟不利學

生研習急救課

程、考取證照及

創傷治療實作，

完成後核發獎勵

金 
 
輔導學生籌辦及

聽講衛教講座，

學習及反饋校園

救助器材地圖，

完成後核發獎勵

金 
 
(*Plus) 
透過影像紀錄向

大眾分享學習過

程，傳遞衛教知

識 

申請

條件 
 全程參與保健中心急救訓練

課程。 
 參與治療室實習 
 參加衛教講座 
 執行實務活動 

 須完成以下項目： 
1. 參加 1 堂 BLS 基本救命

術 ，上課時間至少 8 小

時，需繳交課前題並全

程參與課程 ，且通過筆

試及技術考核，並交心

得 500 字。發放月獎勵

金 3,000 元 。 ( 限每人

一次且為套裝課程，第

一階段須完成，其餘階

段可同時進行 。) 
2. 第 2 個月至保健中心跟

護理師及緊急救護員學

習「治療室傷口冰敷、

消毒及包紮等創傷處

理」、「疫苗種類及施打

後注意事項」、「救護車

內部裝備及救護過程」、

「認識檢驗抽血、驗尿

及送檢流程」 ( 分別各

4、2、2、2 小時，共 10
小時 )，並交心得 500
字 。發放月獎勵金

3,000 元 。 
3. 以下方法二擇一法或合

併 5 堂: 

保健中心

潘竑學 
33662172 

申請

時間 
114 年 1 月 10 日至 11 月 21 日

止 
應繳

文件 
 學生身分資格證明 
 學生本人金融存簿影本 
 學習成果紀錄表 
 方案執行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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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2.23 經學務長核定通過 
輔導

身份 輔導機制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a. 參加保健中心 ( 環安

衛中心、體育室、心輔

中心或校內其他單位) 
舉辦之衛教講座活動，

至少 4 堂課程及協助辦

理現場活動 1 堂，並交

心得 500 字 。發放月

獎勵金 3,000 元。 
b. 跟護理師學習保健中心

官網衛教宣導專區(含
性教育與愛滋防治、校

園全面禁菸、捐血救

人、打敗登革熱、認識

麻疹及德國麻疹)，多

種主題擇 2，並通過測

驗 80 分以上【換算成

2 堂】。及實地現場觀

摩捐血車捐血活動 1 次

並至少訪問捐血者 2 人

【換算成 3 堂】，並交

心得 500 字 。發放月

獎勵金 3,000 元。 
4. 透過「我在臺大校園

AED 巡禮活動」尋找校

園內 5 台 AED 位置及拍

照打卡或上傳 IG 或臉

書，並製作校園實境

AED 位置圖，及與臺大

校園師生(至少 5 位)進行

「最近的 AED 在哪

裡?」互動遊戲，受訪者

答對贈送小禮物，答錯

則現場宣導校園 AED 位

置。發放月獎勵金 3,000
元。 

 (*Plus)將急救訓練及相

關上述活動拍成 3~5
分鐘微電影影片，並經

評選為最佳影片前 3 名

可獲 6,000 元至 1 萬元

獎勵金。 
16. 

 
(申請代碼 K14) 
心理健康講座暨

精神科門診/心理

諮商方案： 

申請

條件 
 參與心輔中心主辦心理健康

促進講座(團體工作坊)或參

與政府機關、公務機構舉辦

之心理健康講座。 
 於有健保的醫療院所精神科

門診或於政府立案之醫療院

 參與心輔中心主辦心理

健康促進講座(團體工

作坊)或參與政府機

關、公務機構舉辦之心

理健康講座。(共 2 場) 
繳交 2 場學習成果紀錄

心輔中心 
賴裕彤 
33662181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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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2.23 經學務長核定通過 
輔導

身份 輔導機制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1.經濟不利學生

參與講座及回饋

學習成果紀錄

表，分析學生聽

講後是否對於學

業及身心帶來正

向的改變 
 
2.經濟不利學生

至精神科門診就

診或心理諮商，

回饋自我評估，

視學生身心狀況

予以關懷 

所、心理治療所、心理諮商

所接受心理治療或心理諮

商。 

表(貼上照片 2 張＋學

習成果心得 200 字以

上)。 
 參與心理健康講座證明

(除臺大心輔中心外，

參加政府機關、公務機

構或本校其他單位舉辦

之心理健康講座需繳交

參與心理健康講座證明

並請活動單位蓋單位章

戳或承辦人核章)。 
 於有健保的醫療院所精

神科門診或於政府立案

之醫療院所、心理治療

所、心理諮商所接受心

理治療或心理諮商(共
2 次)，並繳交 2 張繳

費證明。繳交心理諮商

/就診評估表(共 2 次) 
 完成上述 3 項，審核通

過發放 5,000 元，每學

期限申請一次，每年補

助上限為 10,000 元。 

申請

時間 
114 年 3 月 3 日至 11 月 26 日

止 
應繳

文件 
 學生身分資格證明 
 學生本人金融存簿影本 
 學習成果紀錄表 
 心理諮商/就診評估表 
 參與心理健康講座證明 
 繳費證明 

17. 
 

(申請代碼 J11) 
參與本校語文中

心外語課程及外

語語文能力檢定 

申請

條件 
 參與本校語文中心外語課程

且達到語文中心規定輔導時

數，並完成學習成果紀錄表 
 參與外語語文能力檢定(認

證) 

 參與本校語文中心外語

學習課程者，每名核發

6,000 元。 
 參與外語語文能力檢定

者，每名核發 4,000
元。 

 同時參與本校語文中心

外語學習課程及外語語

文能力檢定者，則每名

核發 12,000 元。 
 前述三種項目須擇一申

請，且每年每人限申請

一次；另同一課程不得

同時申請本校雙語中心

修讀英語課程補助及其

他同性質之本校語文中

心相關課程補助方案

（含教育部補助經費）。 

校安中心 
郭浄淩/ 
李柏廷 
33662056/
33662054 

申請

時間 
114 年 2 月 1 日至 11 月 21 日

止(獎勵金額用畢則提早截止申

請) 
應繳

文件 
 學生身分資格證明 
 學生本人金融存簿影本 
 【課程】繳費證明、上課出

席證明及成績單、學習成果

紀錄，課程結束日須於 113
年 11 月 23 日至 114 年 11 月

21 日內。 
 【檢定】繳費證明、語文檢

定成績單，考試日期須於

113 年 11 月 23 日至 114 年

11 月 21 日內。 
18. 

 
(申請代碼 J13) 

實習獎勵機制 

申請

條件 
 參與國內/外實習，且實習時

數達 200 小時以上 
 同一事由不得同時申請本計

畫之出國交流方案。 

1. 參與國內/外實習，且實

習時數達 200 小時以

上，每人每年限申請 1
次，且同實習單位(公司

職涯中心 
林宜詩 
3366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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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2.23 經學務長核定通過 
輔導

身份 輔導機制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申請

時間 
114 年 2 月 17 日至 11 月 21 日

止(獎勵金額用畢則提早截止申

請) 

/機關/機構)、同課程限

申請 1 次。如申請人數

眾多，以未申請其他實

習相關補助者為優先。 
2. 名額 30 位，以第一階段

收件順序為準，先申請

者優先錄取。 
3. 申請方式：本方案共分

3 階段申請 
4. 第一階段資格審查：檢

附實習計畫書、實習合

約書影本及執行切結書

及獎助適用對象之證明

文件。 
5. 第二階段審查：第一階

段資格審查通過後，請

於完成實習一個月內，

繳交 1,500 字實習心得

報告及實習證明提出第

二階段申請(逾期將無法

保留獎助金)。審核通過

後，國內實習每名獎勵

25,000 元，國外實習依

國家地區，亞洲地區每

名獎勵 30,000 元；歐

洲、美洲、大洋洲及非

洲地區每名獎勵 50,000
元。 

6. (*Plus)第三階段申請(非
必要)： 

(1) 通過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後，參與臺灣引路人計

畫-跨領域實習專案，檢

附臺灣引路人計畫錄取

通知書得提出第三階段

申請。 
(2) 通過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後，修習學生職業生涯

中心開設之課程，且成

績達 B 以上，檢附修課

成績單及修課心得報告

得提出第三階段申請。 
(上述兩種 Plus 項目擇

一申請，無參加計畫或

無修課則無須申請)。審

核通過後，核予獎助金

5,000 元) 

應繳

文件 
第一階段： 
 實習計畫書 
 實習合約書影本 
 執行切結書 
 獎勵適用對象之證明文件 
 學生本人金融存簿影本 
第二階段： 
 1,500 字實習心得報告 
 實習證明(可見實習時數) 
第三階段： 
 錄取通知書(申請臺灣引路人

計畫者繳交) 
 修課成績單(修習課程者繳

交) 
 修課心得報告(修習課程者繳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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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2.23 經學務長核定通過 
輔導

身份 輔導機制 申請方式 核發標準 承辦窗口 

19. 
 

(申請代碼 N11) 
經濟不利學生完

成閱讀線上公開

學習資源並回饋

心得/學習規劃 

申請

條件 
閱讀本校各單位相關線上公開

學習資源(如學務處數位學習資

源、本校我的學思歷程等)，並

撰寫 1 則心得及對自身之啟發

或當學期學習之規劃 

N11 方案僅為協助同學符合

1+N 之規定，申請 N11 並

無獎勵金。建議同學踴躍申

請其他有核發獎勵金之夢田

方案。 

計畫總窗

口 
詹曉宜 
33662996
#16 

申請

時間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21 日

止 
應繳

文件 
 學務處數位學習資源心得及

對自身之啟發或當學期學習

之規劃。 
【備註】 
1.*Plus：非必要選項，倘執行可獲得額外獎勵。 
2.夢田深耕計畫優先開放學士班申請及核發，碩博班審核於學期末或年底視資源分配情形開放。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GetFile/3794
https://advisory.ntu.edu.tw/CMS/GetFile/3794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ocw/cou/107S203

